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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攀枝花市仁和区社会信用体系

“红黑名单”发布制度的通知

攀仁府办〔2018〕202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区属各部门，区政府各派出机构，省、市驻区

各直管单位：

《攀枝花市仁和区社会信用体系“红黑名单”发布制度》已经

区政府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年 11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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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仁和区社会信用体系

“红黑名单”发布制度

为贯彻国务院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( 2014-2020

年》（国发〔2014〕21 号）《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

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16〕33号）文件精神，按照《攀枝花市建立完善守信联合

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实施意见》

（攀办函〔2017〕36 号）工作要求，为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，建立激励诚信、惩戒失信的对外发布机制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发布宗旨

以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为宗旨，以培育和弘扬社会

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，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基础，围绕

政务诚信、商务诚信、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，通过“红黑名

单”的发布，进一步褒扬守信、惩戒失信，推动形成仁和区“守信

光荣、失信可耻”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二、发布范围

区社会信用体系“红黑名单”围绕政务诚信、商务诚信、社会

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四方面重点归集发布以下领域红黑名单：

（一）政务诚信建设：政府采购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、招

标投标、招商引资、地方政府债务等领域红黑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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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商务诚信建设：安全生产、流通、统计、税务、价格、

工程建设、交通运输、电子商务、中介服务业、会展广告等领域

红黑名单。

（三）社会诚信建设：卫生计生、社会保障、教育科研、知

识产权、互联网应用及服务等领域红黑名单。

（四）司法公信建设：律师、公证员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、

法律援助人员、司法鉴定人员等职业人群以及律师事务所、公证

机构、基层法律服务所、司法鉴定机构等单位红黑名单以及由区

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
三、发布方式

自行发布。各责任单位根据实际情况，自行在区政府门户网

站发布“红名单”和“黑名单”，也可通过部门网站、报纸、电视、

公示栏、户外电子显示屏等多种形式发布。

上级有相关规定的从其规定执行。

四、组织分工

区社会信用体系“红黑名单”发布工作在区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联席会议领导下，区发改局牵头，各成员单位是具体发布

工作的责任单位。

（一）区发改局负责完善统筹协调各成员信用“红黑名单”

发布工作，督促各成员单位定期向社会公众发布“红黑名单”。

（二）各责任单位根据自身职能和法律规范，自行制定所

辖行业的“红名单”和“黑名单”判别规则、发布标准和具体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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谓。

（三）各责任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红黑名单目录清单产生

“红黑名单”，在区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发布，上级部门有相关规

定的从其规定执行。

（四）各责任单位要及时将有效期到期的信用红黑名单撤

销；列入失信黑名单的企业或个人纠正其失信行为后，得到失

信黑名单产生部门同意撤销的，将不再网上公示。

（五）区委宣传部负责加强诚信建设的舆论引导和监督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稳妥推进。诚信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

重要内容，重点在基础，关键在落实。各部门要将社会信用体

系“红黑名单”发布制度作为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重要举措，

切实抓紧抓好。及时制定工作方案和标准规范。方案标准制定

后，报区发改局备案，并同步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发布。

（二）注重沟通，密切配合。各部门要加强沟通联系，按

照工作部署和安排，认真配合做好相关工作；要在信息采集、

信息交换、信息发布等环节做好衔接，确保信息的及时、准确

和完整；要建立异议处理和投诉机制，及时、有效处理信息的

异议和投诉，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，维护政府公信力。

（三）及时报送、专人负责。责任单位要指定明确的信息

联络员跟进落实，及时规范将“红名单”和“黑名单”相关信息报

送区发改局，并标注认定时间和有效期限。


